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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子法〉〉S-link總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900001184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25條；並自公布日起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200111631號令修正公布第5、18、20條條文；並增訂第5-1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020141353號公告第4條第1項所列屬「內政部」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起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3‧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300093381號令修正公布第15條條文
4‧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900003951號令修正公布第4條條文

[bookmark: a章節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主管機關　§4
第三章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　§6
第四章　志工之權利及義務　§14
第五章　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16
第六章　志願服務之法律責任　§22
第七章　經費　§23
第八章　附則　§24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立法目的）
﹝1﹞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民生活素質，特制定本法。
﹝2﹞志願服務，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2條（適用範圍）
﹝1﹞本法之適用範圍為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
﹝2﹞前項所指之服務計畫不包括單純、偶發，基於家庭或友誼原因而執行之志願服務計畫。
[bookmark: a3]第3條（名詞定義）
﹝1﹞本法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志願服務：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二、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者。
　　三、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主]第二章　　主管機關
[bookmark: a4]第4條（主管機關）∵
﹝1﹞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3﹞前二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志工之權利、義務、召募、教育訓練、獎勵表揚、福利、保障、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其權責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從事社會福利服務、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服務工作協調及其他綜合規劃事項。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凡主管相關社會服務、教育、輔導、文化、科學、體育、消防救難、交通安全、環境保護、衛生保健、合作發展、經濟、研究、志工人力之開發、聯合活動之發展以及志願服務之提昇等公眾利益工作之機關。
--109年1月15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3﹞前二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志工之權利、義務、召募、教育訓練、獎勵表揚、福利、保障、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其權責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從事社會福利服務、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服務工作協調及其他綜合規劃事項。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凡主管相關社會服務、教育、輔導、文化、科學、體育、消防救難、交通安全、環境保護、衛生保健、合作發展、經濟、研究、志工人力之開發、聯合活動之發展以及志願服務之提昇等公眾利益工作之機關。∴
[bookmark: a5]第5條（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
﹝1﹞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辦理志願服務相關事宜；其人數得由各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其實際業務需要定之。為整合規劃、研究、協調及開拓社會資源、創新社會服務項目相關事宜，每年至少應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一次。
﹝2﹞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加強聯繫輔導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102年6月1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辦理志願服務相關事宜；其人數得由各級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其實際業務需要定之。為整合規劃、研究、協調及開拓社會資源、創新社會服務項目相關事宜，得召開志願服務會報。
﹝2﹞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加強聯繫輔導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bookmark: a5b1]第5條之1（志願服務調查之研究並出版統計報告）
﹝1﹞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志願服務調查研究，並出版統計報告。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第三章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
[bookmark: a6]第6條（志工之召募）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得自行或採聯合方式召募志工，召募時，應將志願服務計畫公告。
﹝2﹞集體從事志願服務之公、民營事業團體，應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簽訂服務協議。
第7條（運用計畫之辦理）
﹝1﹞志願服務運用者應依志願服務計畫運用志願服務人員。
﹝2﹞前項志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願服務人員之召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及其服務項目。
﹝3﹞志願服務運用者應於運用前，檢具志願服務計畫及立案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並應於運用結束後二個月內，將志願服務計畫辦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其運用期間在二年以上者，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4﹞志願服務運用者為各級政府機關、機構、公立學校或志願服務運用者之章程所載存立目的與志願服務計畫相符者，免於運用前申請備案。但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5﹞志願服務運用者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備案或備查時，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不予經費補助，並作為服務績效考核之參據。
第8條（運用計畫之核備）
﹝1﹞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前條志願服務計畫備案時，其志願服務計畫與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不符者，應即通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補正後，再行備案。
[bookmark: a9]第9條（志工之教育訓練）
﹝1﹞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
　　二、特殊訓練。
﹝2﹞前項第一款訓練課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二款訓練課程，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依其個別需求自行訂定。
第10條（服務環境）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照志工之工作內容與特點，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
第11條（服務資訊）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
[bookmark: a12]第12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其志工應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2﹞前項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3條（服務限制）
﹝1﹞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工為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志工之權利及義務]第四章　　志工之權利及義務
[bookmark: a14]第14條（志工之權利）
﹝1﹞志工應有以下之權利：
　　一、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二、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三、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四、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五、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bookmark: a15]第15條（志工之義務）∵
﹝1﹞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一、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三、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四、妥善使用志願服務證。
　　五、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六、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2﹞前項所規定之倫理守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103年6月18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一、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三、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四、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五、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六、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2﹞前項所規定之倫理守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第五章　　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bookmark: a16]第16條（志工之保險）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bookmark: a17]第17條（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於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2﹞前項服務績效之認證及證明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定之。
[bookmark: a18]第18條（汰舊設備之撥用）∵
﹝1﹞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汰舊之器材及設備無償撥交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使用。
--102年6月1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汰舊之車輛、器材及設備無償撥交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使用；車輛得供有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使用。∴
[bookmark: a19]第19條（績效評鑑與獎勵）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之服務績效。
﹝2﹞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前項服務績效特優者，選拔楷模獎勵之。
﹝3﹞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志願服務之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
﹝4﹞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前項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
﹝5﹞志願服務表現優良者，應給予獎勵，並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
﹝6﹞前項獎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相關法規】第六項~勞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文化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榮譽觀護人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僑務委員會僑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內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bookmark: a20]第20條（志願服務榮譽卡）∵
﹝1﹞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2﹞志工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得以免費。
﹝3﹞依其他法律規定之民防、義勇警察、義勇交通警察、義勇消防、守望相助、山地義勇警察、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成員，自本法修正施行後，其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予以半價優待。
--102年6月1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2﹞志工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得以免費。∴
[bookmark: a21]第21條（兵役替代役）
﹝1﹞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績效優良並經認證之志工，得優先服相關兵役替代役；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志願服務之法律責任]第六章　　志願服務之法律責任
[bookmark: a22]第22條（過失侵權之賠償）
﹝1﹞志工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負損害賠償責任。
﹝2﹞前項情形，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之有求償權。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經]第七章　　經　費
[bookmark: a23]第23條（經費編列與運用）
﹝1﹞主管機關、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編列預算或結合社會資源，辦理推動志願服務。
【相關法規】勞動部推展勞動志願服務補助作業要點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八章__附]第八章　　附　則
[bookmark: a24]第24條（在國外之志工）
﹝1﹞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派遣志工前往國外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其服務計畫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25條（施行日）
﹝1﹞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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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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